
 

 

湖南长高高压开关集团股份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的事前认可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

司治理准则》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我们作为湖南长高高压开关集团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在

认真审阅和核查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

称“本次交易”）方案及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有关文件资料后，基于个人客观、独

立判断的立场，现发表意见如下： 

1、为改善公司的经营状况，增强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和发展潜力，提高公

司的资产质量和盈利能力，以实现公司股东的利益最大化，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的形式购买湖北省华网电力工程有限公司100%股权和郑州金惠计算

机系统工程有限公司100%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 

2、我们对《湖南长高高压开关集团股份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相关内容表示认可，并

同意将相关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3、本次交易方案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

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4、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之王宗华女士系公司控股

股东及实际控制人马孝武先生的配偶，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因此，根据《上市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和《深圳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本次发

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配套融资认购方中的潇湘兴旺资产管理计划的参加对象包括公司

董事长马孝武先生配偶，董事、总裁马晓先生配偶，副总经理肖世威先生配偶，

交易标的郑州金惠计算机系统工程有限公司管理人员和交易标的湖北省华网电

力工程有限公司管理人员等，因此，本次配套融资认购方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构成关联交易。 



 

 

公司董事会审议本次发行有关议案时，关联董事需回避相关议案的表决，关

联交易的审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5、本次交易涉及的关联交易符合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与关联方签订

的附条件生效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及《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

协议书》定价公允，条款设置合理合法，该关联交易的实施体现了公司实际控制

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对公司发展的支持和信心，符合公司与全体股东的利益，

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6、本次交易拟购买资产已由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从业资格的审计机构、评估

机构完成审计、评估工作，我们对其出具相关的审计报告、审阅报告和资产评估

报告内容表示认可，并同意将其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独立董事同意将公司本次交易及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等相关议案提交公司第

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湖南长高高压开关集团股份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事前认可意见》之签署页） 

 

独立董事签字： 

 

 

林莘                     李仁发                 刘纳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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